
砀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

事项办事指南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 号）明确规

定：“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转

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8〕169 号）明确规

定，核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行政编制，重点用于做好指

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

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

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

二、承办机构

住建局消防设计审查中心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1、项目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12 年公

安部令第 119 号）确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或城乡主管部门批准的

证明文件、建设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单位资质证

明文件等。

3、针对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消防

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

程消防安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拟采用国际标准或者

消防技术标准的，应按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2012 年公安部令第 119 号）的要求提供材料。

五、申报材料

1.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2.工商营业执照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按要求在网上提交有关材料，窗口人员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

2.审查：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要件和审图机构出具的消

防审查意见进行复核。

3.办结：根据审查结果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2250077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 号）明确

规定：“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转

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8〕169 号）明确规

定，核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行政编制，重点用于做好指

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工作。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国务院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

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二、承办机构

住建局消防设计审查中心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1、项目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12 年公

安部令第 119 号）确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2、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

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



出厂合格证，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建设单位的合法

身份证明文件，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资质证明文件等。

五、申报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线上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或综合窗口工

作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并受理；

2.审查：主管部门对申报的所有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

3.办结：业务科室负责人审批申请材料，申请人在系统

中下载电子文书，办结。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咨询方式

0557-225007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第十

三条；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

三十八条；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18 号 ）

5.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建市

【2015】68 号）

二、承办机构

住建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

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

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五、申报材料

1.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2.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4.安全监督手续材料

5.五方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7.十地使用证书或有效期内用地批准书

8.由建设单位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9.已确定施工企业的有效材料(招标发包的[程项目还

需提供中标通知书)

六、服务流程

窗口受理（不予办件的书面说明；材料不全的一次性书

面告知）→窗口审查→行政审批股审核→窗口发证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九、咨询方式

0557-2250817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

得使用登记证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第 549 号）第二十

五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

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

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

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

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

位置。

二、承办机构

住建局质量安全股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

五、申报材料

1.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

2.安装验收资料

3.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至窗口，针对申请材料

不全情况，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需补齐补正的材料；针对不

符合申请条件情况，及时将申请予以退回，并告知申请人退

回原因；针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负责将申请材料流转到

审核岗，做好流转登记。

2、办结：及时将办件结果传达至申请人，申请人可选

择到窗口领取或者邮寄。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5 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一、咨询方式

0557-2250817



商品房预售许可
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第二十九号，2009 年 8 月 27 日予以修改）第四十

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

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

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二、承办机构

住建局行政审批股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条件

1.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2.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

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

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4.向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明。

五、申报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

2.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3.经办人身份证

4.发改委立项批准文件

5.土地出让合同

6.建设程规划许可证

7.施工许可证

8.商品房预售方案

9.商品房住宅销售明码标价备案表

10.与开户银行签订了预售款监督协议

六、服务流程

1 申请人在砀山县政务服务中心房管局窗口一次性递交

申请材料，或者通过县“一站通”平台网络上预约申请。

2.受理：一不属于许可范畴或本部门职权范围，不予受

理；二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退回补正。

3.审查：窗口后台台审查。

4.办结：申请人前往窗口凭受理通知单领取结果。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 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方式

0557-2250817


